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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教文〔2023〕13号

关于做好 2023年中考招生优录加分工作的
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根据《应急管理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

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19〕37号）、

《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湖北省双拥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湖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〉的

通知》（政〔2022〕472号）、《湖北省公安厅 湖北省教育厅

关于做好我省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

工作的通知》（鄂公通〔2018〕33号）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现就做好 2023年中考招生优录加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录加分项目和分值

（一）华侨子女、归侨子女、台湾籍考生及少数民族考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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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考总分加 5分。从 2024年取消少数民族考生中考优录加分政

策。

（二）驻艰苦边远地区以及长期在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

和有特殊贡献的军人子女，中考招生时，按规定给予优待。

1．驻国家确定的三类（含三类）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

自治区、军队划定的二类（含二类）以上岛屿部队军人子女，以

及在飞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、跳伞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连续工

作 3年以上或者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年以上的

军人子女，烈士子女，中考招生录取时按 20分加分录取。

2．作战部队、驻国家确定的一类、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

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的军人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子女，一至四

级残疾军人的子女，以及获得三等战功和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相

应层级表彰的军人子女，中考招生录取时按 10分加分录取。

（三）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子女优录。

1．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烈士的子女；

2．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一级、二级英雄模范的子女；

3．司法行政机关因公牺牲人民警察的子女；

4．司法行政机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的子女。

上述人员因公牺牲、伤残或被授予荣誉称号时，应为司法行

政机关在职人民警察。中考总分加 10分。

（四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参加中考招生录取时享

受现役军人子女第一项优录加分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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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符合以上多项优录条件者，取最高项分值计入中考总分。

二、优录加分程序和要求

1．申请程序。由符合加分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本人提出

申请，根据申请优录类别，分别填写《随州市中考招生优录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《随州市中考招生军人子女（消防人员子女）

优录资格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一式三份，连同有关证件报经

相关部门和学校审查签署意见后，送交就读初中学校或相关部门。

2．公示要求。各初中学校将优录加分学生名单在校内公示

无异议后，由乡镇（街道）中心学校汇总优录材料报县（市、区）

招生考试部门审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招生考试部门于 6月 3日前

将本考区优录加分学生名单通过官方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，公示

内容包括：考生姓名、中考报名号、初中毕业学校、优录加分项

目等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，并保留至 9月底。全市优

录加分信息汇总后，将通过随州市教育局网站、“随州教育”微

信公众号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间接受举报并协助调查核实，根据有

关规定处理举报核实后的考生。市教育局举报电话：0722—

3590998、3590012。

3．审核要求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负责学生学籍资格审核。

武装部门、司法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优录资格、条件审

核，并予以公示。对出现虚报、隐瞒或伪造有关材料等弄虚作假、

徇私舞弊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将严肃处理。除取消考生优录加分

外，还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及相关领导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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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要求

1．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主体责任。中考招生优录加分工作

在各地招考委领导下实行部门负责制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审核、

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实行审核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

要做好中考招生优录加分政策的宣传与解读工作，及时将有关内

容通知到初中学校和考生及家长，确保优录加分申报审核工作平

稳实施。

2．严守时间节点，按时报送材料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招生考

试部门于 6月 15日前将《随州市中考招生优录花名册》（见附

件 3）和学生申请表报送市招考办，逾期不予接收。

附件：

1.随州市中考招生优录申请表

2.随州市中考招生军人子女（消防人员子女）优录资格申请

表

3.随州市中考招生优录花名册

http://www.suizhou.gov.cn/protect/P0202308/P020230807/P020230807607242488296.docx
http://www.suizhou.gov.cn/protect/P0202308/P020230807/P020230807607242491819.docx
http://www.suizhou.gov.cn/protect/P0202308/P020230807/P020230807607242491819.docx
http://www.suizhou.gov.cn/protect/P0202308/P020230807/P020230807607242498109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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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随州市中考招生优录申请表
县（市、区） 中学

姓名 性别 中考报名号

学籍号 优录类别

证件颁发

机关
证件编号

毕 业

学校意见

经办人：

校 长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

中心学校

意见

经办人：

校 长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级及以

上民政等

政府相关

职能部门

意见（按优

录类别签署

明确意见）

经办人：

负责人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招生考试

部门意见

经办人：

负责人：

盖 章

年 月 日

市招考办

意见

经办人：

负责人：

盖 章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 此表用于现役军人子女优录以外的优录项目填报。

2. 表中意见栏要签署明确意见，加盖公章，相应单位负责人、经办人必须签名，否则无效。

3. 各县（市、区）招生考试机构要将此申请表和《随州市中考招生优录花名册》一并报送

市招考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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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随州市中考招生军人子女（消防人员子女）优录资格申请表

县（市、区） 中学

考生姓名 性别 学籍号

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

军人姓名 部职别 与考生关系

驻军（消防人

员）情况

所在部队（消

防）意见
负责人签名： 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所在部队（师、旅级以

上）审查意见：

经审查，该生为军人

子女，第 类第 项属

实。

负责人签名：

联系电话: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部队驻地所在县（市、

区）人武部、县级消防

部门审查意见：

经审查，该生为军人子

女，第 类第 项属实。

负责人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随州 军分区政 治

部、市级消防部门审

核意见：

经审核，该生为军人

子女，第 类第 项属

实。

负责人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招生考试

部门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随州市招考办审核意

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 1．本表中军人子女指的是现役军人子女、消防人员子女。

2．请携带审核材料到本单位师级以上政治部门审查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武部审查、随州市军

分区政治部审核。审查（核）材料包括：本表、户口本、结婚证、出生医学证明或军人与子女亲

属关系证明材料、军官（文职干部）/士兵证、各优待类别证明材料原件（立功的需要提供立功通

令及证章原件）及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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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随州市中考招生优录花名册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：

中考报名号 学籍号 姓 名 性别 毕业学校
毕业学

校代码
优录类别 加分值

说明: 1. 此表由县（市、区）分学校汇总后报市招考办。

2. 电子汇总表用 Excel 制作，内容填写应准确规范，毕业学校代码参照

2023年“名额分配”招生实施方案附件 1 填写。加分值应取最高分值项填报。

3. 优录类别参照以下名称填写：华侨子女、归侨子女、台湾考生、少数

民族、军人子女、警察子女、烈士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等。

4. 各县（市、区）招生考试机构于 6 月 15日前将《随州市中考招生优录

花名册》和学生申请表一并报送市招考办。


